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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企业的正面新闻报道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在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内，

一个企业的口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效益和生存能力，新闻报道已经成为树立一个品牌最有

力的武器。正是在市场经济环境初步建立的１９９４年，媒体公关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业正

式进入了中国，但在中国公关行业发展了７年之后，一直没有培养出一个国际性的公关公司，

甚至连一个完整的行业规范和标准流程都没有形成。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企业、公关代理和

媒体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和稳定下来，而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企业公关和新闻伦理的冲突

一直没有解决。冲突的起源：“不合法”的新闻来源  

  不论媒体内外对企业公关的看法怎么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大部分大众媒体和几乎全部的计

算机网络专业媒体中，企业公关稿件已经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单是联想电脑一家每个月的媒

体发布量就已经超过了５０万字，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回忆自己的创业史时曾明确说过：

“在联想的发展过程中，媒体公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联想直到今天还在坚持这样

做。”世界网络业巨头思科公司在中国的媒体发布量是每月６００篇，深圳华为公司的一个企

业网事业部的发布量也要在２０万字以上……与媒体常规的广告不同的是，如此海量的信息几

乎完全都是以媒体独立采编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的。  

  这些稿件几乎全部都出自各个企业的公关公司的手笔，每篇稿件都是企业市场营销战略的

一部分，其经济价值都要远远高于新闻价值。企业要以这样的形式发表信息的目的就在于回避

在广告中出现的由于自己作为直接发言主体而带来的说服效果的折扣。新闻报道的发言主体是

媒体本身，媒体作为利益无涉的第三方，再一次成功地扮演了仲裁者和旁观者的角色，为企业

的产品或形象提供了“可靠”的佐证，而在这之前，大部分记者都不会对公关公司提供的文章

的准确性进行最基本的核对。 

  冲突的分析：公正性与媒体权力的起源  

  新闻报道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就像新闻媒体同时也服务于政治实

体一样已经为新闻伦理所接受。但是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新闻价值必须优先，也就是说经济效

益作为新闻报道的“副产品”与新闻伦理是没有冲突的。因为媒体在这里仍旧保持着“利益无

涉”的状态，在报道题材和形式的选择上仍旧是完全自由的，“客观独立”的基本信条也没有

受到影响。但在现在的企业公关的影响下，“新闻价值”与“经济价值”的优先级已经不再具

备一个严格的先后次序，甚至“经济价值优先”在涉及企业的新闻报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些。

一旦这两种价值的次序颠倒过来，媒体自身的社会角色定位与角色实践就必将处于矛盾和紧张

的状态。一方面媒体就是通过利益无涉的立场和客观、公正、独立的新闻报道在社会运行中扮

演着中立者和第三方的角色；另一方面在对稿件的选择和编辑的过程中，媒体已经抛弃了“新

闻价值优先”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正是媒体“客观公正”的社会角色期待赖以巩固和维持的根

本保证。长此以往，最终受到损害的必将是媒体本身的可信度和号召力。而媒体的市场一旦萎

缩，企业公关也就无从附着，两败俱伤在所难免。从这个角度讲，新闻伦理的最终目的恰恰在

于保障媒体的长远利益，使媒体从业人员不至于为了眼前的诱惑而影响到媒体的生存。为了维

持定位与实践之间表面上的统一，媒体自己也努力通过自身的专业技巧使企业的公关稿件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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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有更好的新闻价值，这样做的结果当然避免了一时的尴尬，但同时也引起了长时段中媒体整

体信誉的下降。这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兴起又衰落的ＩＴ专业媒体潮流中有着十分清楚的表

现。  

  媒体之所以在企业的公关攻势面前屡屡败退，从宏观的角度看，社会层面上存在的体制缺

陷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首先是关于新闻报道的立法一直没有出台，用法律的形式明确新闻机构的义务与权利并不

是简单地约束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新闻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和保

护。媒体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体系中公认的“客观公正”的仲裁者正是因为媒体自身就是公民

行使其知情权的代理人。所以，媒体能否保持客观公正直接关系到它能否保持代言知情权的资

格，也直接关系到媒体的“权力”的合法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们保护知情权的意识已经

渐渐觉醒，但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作为评估的依据，知情权反倒成了一个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

唬人的砝码。目前频频出现的新闻记者被殴事件其实与媒体利用自己的第三方的角色期待为厂

商做吹鼓手本质上都是源于全社会对公民知情权的蔑视和践踏。  

  其次是我国的媒体正处于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很多历史原因造成了媒体经营上的混

乱。由于我国的媒体一直都是由国家包办，新闻报道的总体方针也都是国家制定的，在这个阶

段，媒体的社会地位是国家给予的，属于一种先赋性的权利，媒体不用为维持这种地位负责。

而在自由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媒体能否建立并维护自己作为公众喉舌的地位完全取决于日常报

道中对自身形象一点一滴的积累。很多媒体在转型过程中仍旧认为自己的“公正性”是天然合

法并不可颠覆的，所以才对报道中出现的新闻伦理问题不甚重视。相比之下，国外的媒体大多

从一开始就经历了市场的考验，深知自己社会地位的根源在于保留公正、独立的报道权力，所

以在与企业的合作中，他们坚持新闻价值优先，保证了自己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另外，我国的

媒体在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对怎样处理与企业的关系没有经验，媒体与企业稳定的合作模式

也一直没有稳定下来。很多媒体认为市场化就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所有资源与企业进行交换，就

是“用版面换效益”。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如今已经演变成了对媒体结构的扭曲，在很多媒体

里面，广告部已经开始“协助”编辑部的工作了。殊不知在一个稳定的价值实现的环路中，新

闻报道本身并不能成为交换的客体，而只能作为生产特定倾向的“阅听人群体”的工具，是整

个价值链条的催化剂。一旦“客观公正”成了交换品，这个价值链也将失去原动力，最终走向

萎缩。  

  冲突的解决：相互尊重共生共荣 

  对于企业来说，公关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市场推广手段，完全要依赖于媒体的公众

影响力，一旦这种影响力丧失，公关也就没有了价值。所以对于企业来说，一味地向媒体施加

压力也无异于饮鸩止渴。媒体和企业都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解决之道。国际公关公司与媒体的合

作方式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对于媒体来说，最重要的仍旧是坚持“新闻价值优先”的报道原则，虽然这在操作过程中

界定起来不十分严格，但大体的方向是不能变的；同时，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督机制，对媒体

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进行评估，这种评估应该超越单个的媒体范围，在整个传媒界树立起正确

的从业规范；最后，关于新闻报道的立法和对公民知情权的保护仍旧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对企业来说，首先要注重自身的市场竞争实力的培养，不要寄希望于媒体会为自己无中生

有，不要盲目炒作新闻，否则最后吃亏的肯定是自己；其次，媒体公关也要按照新闻规律办

事，否则也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所以，企业应该多注意发掘内部有新闻报道价值的事件推荐给

媒体，同时提高自己在公关策划方面的能力，吸引媒体乃至社会公众的注意；最后，企业应该

注重与媒体的沟通交流，让记者自己来发现企业的优点和新闻价值。只有这样，媒体才能够成

为企业推广的好帮手。  

  随着媒体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企业公关技巧的成熟，双方最终将学会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实现共生共荣，希望这一天不要来得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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